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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非執行董事

寶信汽車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各為「董事」）欣然通告陸林

奎先生（「陸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自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起生

效。

陸林奎先生， 68歲，於一九七零年四月加入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公司（「一汽」）前

身，擔任質量處技術員、副科長、科長、副處長及其後的處長等多個職位。於一

九八五年五月及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彼先後出任副廠長及常務副廠長職位；其後

晉升為一汽副總經理。自一九九六年一月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陸先生擔任一汽

－大眾汽車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理。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彼受聘於德國大眾公司

並接受管理培訓，其後於二零零三年一月至二零零八年十月履職大眾汽車變速器

（上海）有限公司總經理。陸先生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從大眾退任。陸先生於一九

六八年畢業於北京機械學院獲機械學士學位。

除上文披露者外，陸先生概無於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職位，亦無於本

公告日期前過去三年內於任何其他上市公司出任董事職位。

陸先生並無與本公司訂立任何服務合約及於本公司並無固定服務期限。陸先生須

根據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及接受重選。

陸先生有權收取年薪300,000港元，乃參考其職務及責任以及當前市況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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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或主要或控股股東（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概無任何關連。陸先生並不擁有香港法

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規定披露的本公司任何股份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概無其他事宜須敦請本公司股東垂注，亦無有關陸先生獲委任

為非執行董事的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 (2) (h)至 (v)條規定予以披露。

董事會熱烈歡迎陸先生加入本公司。

承董事會命

寶信汽車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楊愛華

香港，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楊愛華先生、楊漢松先生、楊澤華先生、華秀珍女士

及趙宏良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陸林奎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刁建申先生、汪克

夷先生及陳弘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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